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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现行“多规”存在的差异及问题，以

龙岩市“多规合一”工作为例，通过建立“一张图”解决“多

规”不协调及差异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平台”、推行“一张

表”、完善“一套机制”促进政府审批部门改革，实现审批事

项办理的无缝对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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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推动

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等“多规合一”，开展市县空间规划改革试点，促进城乡

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随后，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土资源

部、环保部等四部委联合确定国内28个市县开展“多规合一”

试点工作，“多规合一”规划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福建省住建

厅在总结厦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选取了12个“多

规合一”试点城市，龙岩市是山区唯一的设区市试点，探索龙

岩市“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对山区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多规合一”的内涵

所谓“多规合一”，就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经规”）、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城

规”）、土地利用规划（以下简称“土规”）、环境保护规划

（以下简称“环保规划”）以及其他部门专项规划等“类空间

规划”之间在规划目标、规划区范围、规划期限、基础数据和

标准的相互“融合”[1]。

目前，“多规合一”在框架体系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

“多规”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个超级完整的大规划；另一种是

在不同的规划基础上，构建“多规”并存的协调体系。按照第

一种思路，可形成完整、系统性很强的超级规划，但内部管控

和协调成本太高，且对规划师团队的要求极高；按照第二种思

路，在现行规划编制、审批和管理体制下，可避免规划打架问

题，并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编制体系，实现“一张图、一个平

台、一套技术标准”的目标[2-3]。

从操作层面来看，基于我国目前的规划管理体系，“多规

合一”并非指多个部门只编制一个超级完整的大规划，而是指

通过“多规合一”，各类空间规划在城乡同一空间上的用地边

界完全一致、功能安排高度衔接、政策属性相互协调，“多规

合一”的具体管理仍需各专业规划分头表达、分部门实施。
二、“多规合一”存在的问题

由于“多规”在法理依据、规划编制思路、技术标准、

审批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至规划内容出现冲突，实际实

施难以形成对城市发展的统筹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开发

管理上的混乱和建设成本的增加，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

（一）法理依据差异

不同的规划编制所依据的行政法理不同，导致现有各类规

划的编制和实施自成体系。具体来说，经规、城规、土规和环

保规划分别源于《宪法》《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环

境保护法》的规定。土规与城规都应当依据经规，而城规还应

与土规相衔接[4]，环境保护规划要与主体功能区、土规、城规

等相衔接。从法律地位看，经规是总纲与依据，城规、土规和

环保分别侧重城乡空间布局安排、耕地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功

能区划定。

（二）规划编制思路差异

不同规划的规划思路有所差异，而指导思想的差异是二

者难以协调的基本原因[5]。例如，土规立足于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耕地保有量及各类用地指标落实，强调保护耕地与基本农

田、控制建设用地，对建设用地分类较为粗略；城规立足于空

间结构布局和建设的统筹安排，对建设用地分类较为详细。在

建设用地与人口规模方面，土规是自上而下逐层、逐级地分解

下达指标，落实空间资源的管控；而城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预

测确定规模，侧重于建设用地的空间协调分配[6]。

（三）规划技术标准不统一

不同规划采用的技术标准差异明显。经规规划期限为5

年，城规期限一般为20年，土规期限为15年；坐标体系不一

致，土规采用西安80坐标系统，城规在大多时候采用地的是地

方坐标系统；用地标准不一致，土规用地分类根据《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分12个一级地类和57个二

级地类；城规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分8个大类、35个中类和42个小类。

（四）审批和管理差异

多种规划的审批与管理部门各不相同。虽然“多规”的大

多数规划在各自的规划政策体系中有明确要求作为其他部门规

划、决策的依据，要求与其他部门规划、相关政策相衔接，但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类规划在规划期限、实施计划、检测手

段、监督方式、保障机制和实施力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造

成政府部门的空间管理目标多样、相互冲突，各类规划相互掣

肘，无法对行政决策提供综合性的有力支撑，面临项目落地审

批烦琐、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三、龙岩市“多规合一”规划探索

（一）统一战略共识

结合龙岩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制定“多规合一”空间发展

战略，统一各级各部门发展共识，统筹永定纳入市区后中心城

区空间发展布局，作为“一市两区”全域层面空间治理体系的

顶层设计，具体指导“多规合一”编制工作，也为下一轮龙岩

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奠定研究基础。

（二）确定规划范围

龙岩市“多规合一”规划范围包括龙岩市新罗区、永定区

“一市两区”全域及古蛟新城，规划面积约5669.68平方千米

（图1）。依据《龙岩市“多规合一”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确

定的空间结构，将“多规合一”工作划分为核心区、城区、规

划区三个层次。

（三）统一工作基础

统一规划年限：以2020年土规建设用地规模（数据库数

据）为两规约束规模，以城乡建设用地作为比对基础。

统一技术标准：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用地分类、名称、

代码）、统一的坐标系拼合各类空间布局规划。

统一底图基础：拼合对象以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

础，整合城市总体规划等，初步梳理各类城乡规划关于用地布

局的差异，重点解决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之间的布局矛盾，

经规划部门认可后，先行形成后续图斑可比对的工作底图。

（四）形成规划“一张图”

“一张图”即是将一系列可作为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定规

划（包括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各职能部门

相关规划）的图形数据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基础地理信息平台之

上，确保“多规”确定的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

重要空间参数的一致，并在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上划定控制线

体系，以实现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有效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目标[7]。

通过梳理龙岩中心城区“城乡规划一张图”和“土规”建

龙岩市“多规合一”规划探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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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的图斑差异，两规相互校准、互为依据，以优化龙岩中

心城区功能布局为导向进行差异图班调整，形成“两规”一致

的建设空间。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一张图”仅仅是“一

个协调后的共识规划”，非法定规划，不触动原规划体系[8]，

各部门的法定规划必须与“一张图”联动，参照“一张图”成

果修改规划内容。
四、龙岩“多规合一”实施保障

（一）组建保障机构

结合福建省试点市县“多规合一”编制技术导则的要求，

形成“工作领导小组-专责小组-编制小组”的组织构架，工

作领导小组由市县主要领导为组长，负责编制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协调；成立由市县分管领导为主任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挂靠在当地规划部门，负责定期召开“多规合一”编制协

调会，建立协调机制，督促各基础政府、各部门协调配合等具

体工作。专责小组以各部门分管领导为小组长，由各部门负责

人员、技术人员为专责小组成员。编制小组由熟悉“多规合

一”编制技术和熟悉当地规划管理的技术人员组成，编制小组

向专责小组负责，其他任何部门和基层政府不得直接指挥编制

小组。

（二）构建“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即在“一张图”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涵盖

所有项目审批部门的统一业务协同平台。通过市政务网络和服

务总线搭建一个市级业务协同平台，将规划、国土、发改、环

保、林业、水利、农业等部门与市行政中心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连接，在行政审批系统内实现网络互通（图3）。建立统一全

市的空间坐标体系和数据标准，统一系统接口标准，支持各单

位业务系统与平台的信息交换。将“一张图”数据库纳入平台

统一管理，各部门依托“多规合一”平台开展项目生成策划和

审批协同作业，实现审批信息实时共享、审批环节全程跟踪督

办和审批节点控制，提高行政透明度和审批效率。

（三）推行“一张表”

依托“多规合一”平台，创新建设项目报审模式、再造

审批流程，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行“一表式”受理审批等改

革，实现“一套申报材料、一张申请表”，完成多项审批。申

请人将受理材料提交到市政务中心收发件窗口，由窗口将材料

发至“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各部门在平台上进行接收材料、

信息共享和协同审批，完成一表式审批工作，简化申请人跑部

门和材料送审手续，避免部门信息不共享且互为前置的问题，

实现审批事项办理的无缝对接与审批效率提高。

（四）完善“一套机制”

通过完善“一套机制”来保障“多规合一”规划实施。

形成以发改、规划、国土为主多部门协同的项目生成机制，年

度计划按责任部门和首接责任制的原则，将项目纳入“多规合

一”平台。在政策体制上，对多规合一的组织架构、协调机

制、项目生成、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信息平台维护与监管等方

面制定地方法规，规范和强化“多规合一”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保证“多规合一”的运行与实施。
五、结语

基于现行管理体制和法律，要有效解决类空间规划的用地

布局打架问题，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就需要不断健全“多

规合一”工作的协调体系，以“多规合一”为基础平台，统筹

协调各空间规划，实现一个城市“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目标；

通过信息化协同平台逐步将龙岩市打造成“数字化城市”“智

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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